黑科成转字 [2009] 12号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关于报送2009年省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项目材料的补充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更好的推动全省科技成果推广工作，做好2009年省级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的评审和编制，按照省科技厅《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省科技计划(应用研究与开发类)项目及2010年度预算项目的通知》（黑科发﹝2009﹞46号）的有关要求，项目申报在网上提交的同时，报送项目纸件材料，请各项目申报单位认真填写、补充项目申报材料，并附相关成果证明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1、2），于2009年8月20日前报送至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本次项目支持符合我省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明显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有利于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经济结构的调整，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节约能源、降低消耗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等科技成果。重点加强科技成果推广体系与成果转化网络平台建设，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建设、节能减排技术及生物技术等成果的推广应用。

联 系 人：聂然、姜峰、王士伟
联系电话：0451-82632038、82632420、82642354
地    址：哈尔滨南岗区果戈里大街183号（报送材料请送至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二楼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大厅）
附件：1.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报送材料要求;
2.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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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推广部     2009年07月27日印发
附件1：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
报送材料要求
对各单位报送的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申请材料，做如下要求：
项目申请材料包括《项目申请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附件。
1. 《项目申请书》
申请单位须按规定填写申请书并在线打印。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推广计划项目论证和评审主要依据，申请单位必须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要求进行编写。报告中应当包括项目预算及其分解情况，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技术路线、技术经济指标及计划进度，必须与《项目申请书》一致。（提纲在附件2中）
3. 相关附件
申请材料附件主要包括：
（1）申请单位法人证明（复印件）；
（2）成果证明。
能证明成果情况的材料：科技成果鉴定、行业科技成果认定证明、专利证明或版权证明、技术转让合同纸件等。
申请单位打印《项目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纸件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后正式报送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附件2：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
1.申请项目概述；
2.项目的总体目标、关键技术内容、技术特点和创新点（说明知识产权状况）；
3.推广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分析；
（1）项目技术成果的先进性分析；
（2）国内外相关行业现状、发展趋势；
（3）市场需求及风险；
（4）国家、省相关产业政策、生态、环保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综合分析。
4.项目推广措施及方案；
（1）项目的技术路线；
（2）项目组织实施方案（说明本项目开展中间性试验或生产性试验示范的具体地点、规模与具体工作任务和分工）。
5.项目预期达到的指标（此栏目各项指标是项目立项后，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也是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
（1）技术指标；
（2）经济指标；
（3）社会效益指标；
（4）生态效益指标。
6.资金投入及使用计划；
7.已具备的推广条件（前期工作、技术力量、设备厂房、管理及实施优势等）；
8.项目的年度计划及年度目标；

9.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